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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陳昭如副教授以宰制論(dominance theory)為其女性主義法學理論的論述基礎，運用

法律史與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研究議題從歷史縱深與社會脈絡切入，進行經驗考察

與理論分析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不同於傳統法學常見的法律文字邏輯之釋義，亦非單

純地法律理論或實務的分析介紹或比較；而是具有性別意識，並有歷史與社會脈絡與經

驗基礎之觀點與見解。其研究議題也廣泛、多元，在時間軸從日治時期延續至 1990 年

代，在領域面則兼及親屬法、行政法及憲法等主題。其研究發現――要達到真正的性別

平等，僅有性別中立的立法或僅保障免於政府不當干預的消極自由權，尚不足夠――亦

發人深省。不僅可為性別平等的後繼研究者接續深入研究的基礎，也提供政府在擬訂保

障性別平等的立法或政策，及法院在從事相關判決或憲法解釋時，必須參考的經驗研究

成果。陳副教授基於跨學科研究的研究方法，對於拓展法學研究方法視野，有創新貢獻；

其研究結果，除展現優異的學術性外，兼有促進女性權益維護及健全相關法制的實質貢

獻與影響，足為法學研究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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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簡歷： 

陳昭如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與法律學研究所、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現

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她專攻女性主義法學、法社會學與法律史，致力於開

展女性主義法律史與跨學科的女性主義法學研究，其女性主義法學研究著重於探討宰制

論、多元交錯性理論以及法律上的異性戀霸權／父權體制；女性主義法律史研究則反省

法律東方主義的在地實踐，結合法社會學理論探討在地個人和集體法律動員的形貌與影

響，考察法律如何建構並改變不平等。這些研究在理論上深化了法律史、女性主義法學

與法社會學概念的在地意涵，在經驗上豐富了對臺灣法律與社會變遷過程與意義的理

解，在應用上則有助於反省女性主義法律改革的困境與可能性。她的著作發表於國內外

之法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她並從事學術公共服務，

長期投入國科會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的建置工作，規劃完成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

庫，並以臺灣法律文件資料庫持續蒐集累積臺灣重要的人權案件檔案與法律文件。她也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現任臺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臺灣民

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及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 

代表作簡介： 

以臺灣法律發展的女性主義考察為中心，陳昭如的研究結合女性主義理論分析與歷

史社會的經驗探究，揭露法律上父權宰制的歷史轉化，批判法律東方主義下傳統與現代

的不當對立，呈現臺灣女性的局部主體能動性，並檢討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影響。此三

篇著作具體展現上述研究貢獻，所探究的歷史時期則橫跨殖民與戰後臺灣。首先，對於

性別化的國界研究指出，殖民主義之下的國籍規範表彰女性的從屬性並刻劃被殖民者的

次等性，而戰後臺灣國籍規範邁向中性化的發展，表面上讓女人的國籍成為自由選擇，

實際上是將地位的強制轉變為自願的服從，造就父權的歷史轉型並彰顯當代困境。其

次，對於殖民主義下媳婦仔（童養媳）制度的研究，則說明殖民者如何在法律東方主義

的思維下，透過法律的文明化工程讓媳婦仔制度成為殖民地落伍性的表徵，而媳婦仔在

法庭之內與法庭之外的抵抗，則展現了被殖民女性的局部主體能動性。最後，對於美國

墮胎權指標性判決 Roe v. Wade 和戰後臺灣解嚴前墮胎合法化的研究，則考察臺灣墮胎

合法化的歷史，說明美國對臺灣解嚴前人口政策的影響與西方霸權的展現，但在地的女

性主義者也借用 Roe 判決的選擇權與隱私權概念來建立墮胎權的權利構框，並探討人

口政策構框與權利構框既競逐又合作的關係，以及 Roe 判決啟發但也限制臺灣婦運權利

思考的複雜角色。 

得獎感言： 

 身為大學中的研究與教育者，如何在研究、教學、學術服務與社會實踐的時間心力

競爭中求取平衡，是個艱難的功課。得獎是對過往付出與選擇的肯定，更提供未來持續 

耕耘的能量。對此，我由衷感謝，也將繼續堅持書寫與行動實踐的志業。 


